婚姻家庭中的若干疑难问题
 
第一部分  身份关系
一、结婚
二、离婚
 
第二部分  子女抚养
一、亲子关系的确认
二、子女的携带抚养
三、抚养费
四、抚养关系的变更 符合子女利益
 
第三部分 财产处理
一、彩礼
案例一：非诚勿扰，宝马案 
案例二：李女与潘男结婚后十天即发生矛盾，婚后第一个月有部分时间共同生活，婚后第二个月李女即未在潘男家中居住，婚后半年时间左右李女即向法院起诉离婚。潘男现诉李女返还结婚摆酒当日收取的亲属赠与的金饰。
 
二、夫妻间协议的处理。
案例一：男女双方婚后签订《夫妻婚后财产协议书》，约定：男方自愿将婚前所购住房的产权视为夫妻共同财产，女方可分得一半产权。该房产原属于男方个人财产，双方签订协议后并未对房产变更登记。
案例二：男女双方于2008年结婚。案涉房屋属男方及其母亲的共有财产（两人各占该房屋二分之一份额），并于1991年取得房屋所有权证，后换发新证。2009年，男方将上述房屋拆除后重建，并申领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当年7月竣工，但至今尚未为重建的房屋办理新的房地产权证。在上述房屋重建时，女方、男方因出资事宜于2009年5月签订一份《夫妻财产合同》，约定由女方出资40000元建造男方的房屋，夫妻共住共用，若日后发生问题，女方有权要回男方住宅的一半。同日，双方又签订一份《婚姻协议》，约定女方出资40000元建造男方的房屋，男方住宅的价值，女方应占一半财产。女方、男方在庭审中对上述合同及协议均无异议，男方在原审庭审中主张重建涉案房屋共出资约145000元。
 
三、婚前个人财产形态的转化问题
(一)婚前个人财产形态发生转化，如何认定财产性质
案例：案涉别墅在双方婚前已由女方出资建造完毕，房地产权证登记于双方婚后。后女方将别墅转让，其中部分转让款用于支付购买两商铺。现双方离婚，两商铺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？
（二）以夫妻共同财产为其中一方婚前个人财产增值，应作合理补偿
 
四、按揭房的权属和分割
（一）按揭房的权属
（二）按揭房的分割
案例：男女双方2004年开始恋爱，至2009年2月结束恋爱关系。2007年7月购买案涉房屋，登记在双方名下。购房总价362631元。期间，双方支付首付款109631元，偿还按揭贷款本金15693元、利息23159元，合共38852元。结束关系后男方一人偿还至2012年7月合计27933元。2012年7月涉案房产经评估市场价值为570000元。
分割如下：
（首付109631元+还贷本金15693元+还贷利息23159元）÷（总房价362631元+还贷利息23159元+结束后男方一人还贷利息27933元）×房屋现值570000元=204570元。男方应当补偿102285元（204570元÷2=102285元）。
 
五、夫妻共同债务
案例：1、债务虽形成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，但当时双方确已分居多年。
2、夫妻均有固定工作，结婚仅数月即离，无共同财产和子女。男方因上述期间向多人负债被多名债权人起诉，且已离开原单位。女方称债务为赌债。
 
六、离婚诉讼前转移、隐匿财产。
案例：女方称男方起诉离婚前两个月，将男方证券账户中的50万转到男方父亲名下，男方辩称是向父亲还款。另男方在起诉离婚前一个月将自己在某公司的股权作价25万转让给他人，其辩称是系以借债方式取得该股权，故股权转让款也相应用于归还债务。
 
七、涉及未成年子女的房产问题
案例：夫妻离婚，协议夫婚前名下房屋一间赠与给子女，后要求夫过户时，夫辩称该房屋实为其父母所有，并提交婚前与其父母所作公证书为证，妻女方知该房屋并非夫所有。妻变更诉请，请求夫折价补偿房屋价款，夫抗辩房屋未过户赠与可撤销。
评析：（一）房产登记在未成年子女名下，离婚时如何处理？
（二）离婚协议中约定房产赠与给未成年子女，未过户前能否撤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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